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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任务的实现，要求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不断提高、收入分

配格局更加完善。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这一关键要素来影响传统型和数字型两种劳动力类型，并由此引发劳动力市场

需求结构、劳动岗位供应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动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和正向的驱

动效应。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应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持

续优化灵活就业生态。

［关键词］数字经济; 劳动收入份额; 逻辑前提; 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 F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00 ( 2021) 03－0066－08



收稿日期: 2021－04－11

作者简介: 丘雅琪 ( 1999－) ，女，福建龙岩人，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

易小丽 ( 1987－) ，女，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

2020年 10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

确提出， “十四五”时期要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强调到 2035 年我国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目标任务的实现必然

要求我国的劳动报酬比重不断提高、收入分配格局

更加合理。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

的日益普及，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为典型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蓬勃

发展。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渗

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将数据纳入生产

要素范围，并根据市场机制将数据要素落实到分配

机制上。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肯定了数

字经济对于社会生产及收入分配的重大影响。

然而，必须认识到，数据要素本身不仅会对社

会资源配置和经济生产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其与传

统生产要素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作用，同样会对社会

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产生重大作用，使得经济社会现

象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与人们生存活动

密切相关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据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数字经

济领域的就业岗位为 1. 91亿个，占当年就业总人数

的 24. 6%，可见数字经济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巨大优

势。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自

动化生产方式的大范围应用，已经或者正在对低技

能劳动者形成巨大挑战。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对于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格

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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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

现先降后升的 U型变化，但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的

趋势，且长期徘徊在 45%左右的较低水平［1］。在此

背景下，国内学者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偏向、经济全球化等角度出发，对我国劳

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刻的研究分析。

李稻葵［2］等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提出我国在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

资本推动，经济结构偏向重工业或制造业，因此劳

动收入份额较低，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高级阶段

时，经济结构则偏向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会逐步

提高; 白重恩［3］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产

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转是影响我

国劳动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 宋冬林［4］等则认为技

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大幅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收入，

但也导致了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张少军［5］利用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负向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学界开始关注
“数字经济效应”，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数字经

济的“增长效应”。较多学者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

对宏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企业经济效

益提升的促进作用。代表性文献如左鹏飞［6］等基于

经济运行系统、经济效率、经济创新力视角，理论

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推动作用; 李英杰和韩平［7］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

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显著正向影响。二是数字经

济的 “分配效应”。相较于数字经济的 “增长效

应”，较少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要素收入份额

及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即使涉及分配效应，也多

是基于数字经济的个别视角。如蔡跃洲［8］等把人工

智能视为一种自动化生产方式，认为人工智能的运

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

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及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均;

张毓龙［9］等基于新业态、新模式的视角，认为数字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型劳动力市场的空前繁荣，从

而推动了灵活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

已有文献为理解数字经济与劳动收入份额提供

了丰富见解，但仍存在不足: 一是数字经济作为新

生事物，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亟需更为丰富的理论研究; 二是

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经济的 “增长效应”，对其
“分配效应”的研究则不够深入，少数文献亦局限

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化、新业态新模式等具体数字

经济形态的个别视角。因此，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视

角探讨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拓展了对

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从数据这一关

键生产要素出发，剖析数字经济下不同经济形态对

于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影响，从而呈现数字经济全貌

对于不同劳动力类型所占收入份额的结构性影响，

为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提高劳动收入报酬及完善收

入分配格局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逻辑前提
( 一) 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 Don Tapscott［10］的

著作《数字经济: 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

并被定义为基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模式; 此后，

Negroponte［11］在其著作 《数字化生存》中将数字经

济定义为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活动。随着移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经济的内涵

也在不断拓展延伸，2016年 G20 中国杭州峰会通过

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和合作倡议》对数字

经济作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

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基本载体、以

移动通信技术为重要驱动力，通过对数据的智能化

采集、处理、分析和应用，形成具有强大生产能力

的大数据并投入社会生产活动当中，从而实现对资

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利用，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数字

经济有着丰富的内涵，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数字

经济包括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社会资源

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根本性变革的经

济形态，是囊括了各种经济形态的全新的经济系统。

( 二) 数据要素的内在属性
由数字经济的定义可知，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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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一种区别于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
素的全新生产要素，具有共享性、规模性、时效性、

渗透性等独特的内在属性 ( 图 1) 。共享性是指无论
何时何地，数据都可以被多个主体多次循环利用而

不产生任何损耗，甚至随着共享范围的扩大，其创

造价值的效益越高; 规模性是指虽然孤立、零碎的
数据所蕴含的信息量较少，对于价值创造的能力有

限，但是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大规模、多元

化的“大数据”时，就会对生产活动产生巨大的价
值创造效应，从而获得财富的指数型增长; 时效性

是指经过加工处理后的 “大数据”能够及时捕捉消
费者需求变化和识别市场潜在风险，从而帮助企业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化解潜在竞争对手的

威胁，提升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 渗透性是指数据
要素本身不仅会对价值创造活动产生影响，其与劳

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同样会对

传统生产要素本身、进而对经济生产活动产生作

用［12］。当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相互竞争

时，数据要素会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替代效应; 而

当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相互补充时，数据
要素则会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驱动效应。

( 三) 数据要素参与生产的作用
数据要素的内在属性不仅是其区别于传统生产

要素的鲜明特征，更是数据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作用条件。凭借着共享性、规模性、时效性、渗透
性等显著优势，数据要素正在对社会生产力发挥着
“乘数效应”: 人们将经过现代信息技术加工处理后

形成的“大数据”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
节，帮助企业形成精准化定位、智能化决策、柔性

化生产、个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的生产经营模式，

从而大大降低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避免了资源

配置的盲目性，减少了社会生产中的各类成本，使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趋于一种大致衔接的状态，促

进了人类劳动力的解放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
提高。

( 四) 数据要素影响分配的合理性
既然数据要素深刻影响了社会产品的生产及经

济的增长，那么必然会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即收入

分配产生重大作用。一方面，由于数据要素在生产
中的智能化应用显著提高了价值创造的效率，数据

要素所有者理应凭借其所有权获得收益分配的权利，

这也是人们对于数据要素影响收入分配的普遍认识;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对于生产活动的高效性以及对
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性，数据要素也会通过改变

其他要素参与生产分配的形式和效率而间接影响收

入分配格局，这也是剖析数字经济下数据要素影响

劳动力要素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理论基础。

( 五) 数据要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两种情形
数据要素对劳动力要素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数据要素对传统型劳动

力要素的替代效应。经数字化加工处理后的数据相

较于那些具有重复性、程序性、体力性特征的传统
劳动力，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能显著提高生产效

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数据要素会在一定条件下

替代生产过程中经济效益较低的传统型劳动力要素，

从而降低其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其二，数据要素对

数字型劳动力要素的驱动效应。数字型劳动力在创
造性、复杂性、灵活型、服务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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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逻辑前提

Fig. 1 The logical premise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labor income share



势，因此数据要素与数字型劳动力要素能很好地实
现良性互补，从而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进而提高数字型劳动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份额。

三、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
根据前述逻辑前提，以数据要素为研究的逻辑

起点，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数据要素本身以及数据
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劳动力要素
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影响市场的劳动力需求
结构和就业岗位结构，进而带来就业结构和收入结
构的变化。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存
在替代效应和驱动效应: 从替代效应来看，数字经
济通过数据要素对传统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减少市

场对于这部分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减少市场上提供
的传统劳动岗位数量，进而导致传统劳动者就业量
减少，降低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
重; 从驱动效应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对数
字型劳动力要素的创造，增加市场对于这部分劳动
力的需求，从而增加市场上提供的数字型就业岗位
数量，进而推动社会多层次群体广泛就业，提高其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因此，数
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概括为 “一二二”

作用模式: 一个关键要素 ( 数据要素) 、两种劳动
力类型 ( 传统型劳动力和数字型劳动力) 和两大效
应 ( 替代效应和驱动效应)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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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

Fig. 2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labor income share



( 一)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替代效应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替代效应是通过数

据要素对传统型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实现的。传统型
劳动力是指具有重复性、单一性、程序性特征的劳
动力，包括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力、简单重复的脑力
劳动力和中等复杂且重复的脑力劳动力。数字经济
背景下，大数据的智能化采集、处理、分析和应用，

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
平的不断提高及人类劳动时间的节约，使得基于大
数据的智能化技术在重复性、可程序化以及具有特
定工作流程的领域拥有显著优势。加之近年来中国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年轻人对于就业岗位的诉求
不断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负担不断加重，因此
具有强大生产力的数据要素与传统劳动力要素之间
便形成了强劲竞争，并对这类劳动力产生显著的替
代效应。

数据要素对传统劳动力要素的替代，会进一步
导致市场对于传统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减少，提供的
传统劳动岗位数量下降，从而对传统劳动者造成一
定程度的就业冲击和工资挤压，并且替代效应主要
集中于传统产业当中。传统产业 ( 包括传统制造业
和传统服务业) 位于产业链低端，产业内部包含了
许多具有较高重复性和替代性、且劳动生产率较低
的生产环节，因此，智能化技术将以一个极高的生
产效率冲击这些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使这两类
行业的传统型劳动者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例如，传
统制造业中的生产流水线工人、传统服务业中的零
售批发和治安维护人员等，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简
单重复，因此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较高。世界银
行《2019 世界发展报告: 工作性质的变革》指出，

人工智能正替代着全球成千上万的重复性低技能工
作;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有近
20%的工作职能将会被自动化替代。由此，数字经
济发展对劳动就业产生的负面效应，将导致传统型
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趋于下降。并且，

这种因替代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会从更长远的时
期、更大范围的程度上产生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发
展的不断深化，数字经济之于劳动就业的冲击也会
不断加强。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数字产业
由于自身规模的局限性，对于其他领域的应用范围

也相对较窄，数字经济产生的劳动就业冲击主要集
中在体力类的低技能劳动者，如生产线工人、记账
人员等; 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其产生
的就业冲击将扩大到认知类的中等技术劳动者，如
行政人员、研究助理等。数字经济的这种长期深远
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
占的比重。

( 二)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驱动效应
虽然从数字经济的替代效应来看，其发展倾向

于替代传统型劳动力要素，减少传统型劳动岗位数
量，进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与此同时，数字经
济也会驱动数字型劳动力要素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驱动效应是通过数据要
素与数字型劳动力要素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实现
的。数字型劳动力是指数字经济背景下具有创造性、

复杂性、灵活性、服务性等特征的劳动力，主要包
括两种类型: 一类是具备研发性和创新性素养，掌
握专业数字化技能，且尚无法被机器智能取代的技
能型劳动力，这一类劳动力主要存在于基于数字经
济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另一类是具有灵活性、交
流性和服务性特征，且智能化技术替代成本较高的
非技能型劳动力，这一类劳动力主要存在于基于数
字经济发展的新兴生活性服务业。数字技术在非流
程化工作领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大数据的运
用与这两类劳动力能实现较好地优势互补，使得数
字经济的发展对这两类劳动力产生正向的驱动效应，

为社会不同层次群体 ( 既包括技能型劳动者也包括
非技能型劳动者) 提供更加便捷化、多元化的就业
机会，促进各类群体广泛就业，进而提高劳动收入
份额。

1. 数字经济对技能型劳动力就业的驱动效应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发

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活动中各
种复杂多样的数据处理及分析都需要高素质的劳动
力与之相配合。加之通信、计算机基础技术、软件、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于数字
型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需求快速扩大，提供的技术型
岗位也迅速增加，包括开发、设计、测试、分析等
各类技术型岗位。 《2020 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
究报告》指出，单是开发工程师和设计 /美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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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超过 15. 7 万和 12. 6 万个岗位数。不仅如此，

数字经济下企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的专业性要求也越
来越高，而这种专业的进一步细化创造了更多高技
能劳动岗位。以互联网技术为例，其总体上包括了
前端研发、后端研发、移动端研发、大数据、项目
管理等岗位，而每一个岗位又可进一步细分，例如，

大数据岗位可细分为数据分析师、数据架构师、大
数据工程师、商业智能分析员、数据库开发员等。

大量的技能型劳动岗位促进了高技能人才就业量的
大幅提升。据统计，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已由 2009 年的
173. 8万人增长到 2019 年的 455. 3 万人，在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由 1. 38%增长到 2. 65%①。

可见，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经济发展，将进一步促
进技能型劳动者广泛就业，提高技能型劳动者在国
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2. 数字经济对非技能型劳动力灵活就业的驱动
效应

数字经济下，电商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
模式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灵活性、交流性和服务
性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通过大数据的高效整合，

经济系统内的各要素加快自由流转和优化配置，使
得市场中大量闲散灵活的劳动力要素尽可能地被充
分利用，适应了数字经济平台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大
量需求。因而在新业态、新模式的引领下，包括网
络运营、网络销售、电商客服、短视频审核、外卖
骑手等在内，涉及运营、销售、管理、服务多类型
的非技术性岗位不断涌现。特别是在生活性服务业
领域，通过网络平台集聚创造的网络直播、外卖骑
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岗位，极大地拓宽了就业的
途径和渠道，提高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这些新型岗位普遍存在就业门槛低、时间空间限制
少、雇佣方式灵活等特征，有利于吸纳下岗职工、

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就业，从而为中低收
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与安全。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成为了
稳就业、保就业的 “生力军”。疫情期间，众多企
业因生产经营的停滞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困境，不仅
待业人员难就业，就业人员也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在这种危急关头，以美团、达达、京东、阿里巴巴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平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灵活
就业岗位。据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报道，阿里
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自 2020 年 2 月 2 日与云海
肴、青年、西贝、奈雪の茶等企业等达成 “共享员
工”合作餐饮后，仅半个多月就已为 40余家企业解
决了近 4 000 名待业员工的临时就业问题; 美团研
究院发布的 《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
就业报告》显示，仅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18

日，美团就为外卖骑手提供了 33. 6 万个就业岗位。

疫情期间，餐饮、零售等传统服务行业纷纷转为线
上经营模式，通过数据智能化的外卖配送等创新形
式，促进了企业复工复产，减少了因企业破产导致
的失业人数，助推了处于受损严重的服务业岗位的
劳动者实现灵活就业，从而稳定甚至增加了劳动收
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四、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对策
建议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是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基于此，为了
更有效地避免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替代效应，

充分发挥其驱动效应，从而促进构建合理完善的收
入分配格局，提出建议:

( 一)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增强其对于
数字时代发展的适应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型劳动者形成了
巨大的就业冲击，而对数字技能型劳动者产生了大
量需求。对此，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应积
极调整好固有思维，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充分了解
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的新要求，不
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努力加强个人技能培训，

使自己更快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下就业岗位快速更
替、技能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企业应主动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新变化，

调整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积极组织员工参与数字
化技能培训，使企业的发展更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
的需求，从而为稳定劳动工作岗位提供保障。从政
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完善教育体系和就业培训机
制。一方面，要让数字技术成为教育的必修课，指
导高校设置数字化针对性课程，例如算法、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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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通信技术等，不断满足数字经济发展对
于高科技人才及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另一方面，鼓
励市场发展各种技能培训方式，建设开放型学习平
台，增强劳动力对新行业新技术的适应能力; 此外，

对于受数字技术冲击而面临失业的低技能劳动者，

政府应做好失业保障工作，在为其提供生活补助的
同时，还应鼓励其参与技能培训，以创造再就业
机会。

( 二) 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充分发挥其稳定并
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

虽然数字技术的变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低技
能劳动岗位，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是其发展也大
大开拓了就业新空间，催生了许多新岗位，不仅为
高技能人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灵活就业
者拓展了许多就业渠道，从而对冲了数字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稳定并提高了劳动收入在国民
收入中的比重。因此，为了更好地壮大数字经济，

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把数字经济的发展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完善数
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使各种发展政策协同配合，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其次，政府应不断促进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优化，

加快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及信息通讯的覆盖率，为
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再者，应不断提
高我国的自主创新水平，突破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

既要加强基础技术研究，又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

既要实现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型技术产品的短期
突破，又要实现基础算法、集成线路等基础性技术
领域的长期突破，真正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最后，还应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更大范
围、更深程度上的融合发展，深化数字技术在传统
行业的生产流通等环节的全方位运用，构建起智能
化的生产管理服务体系，以不断提升传统行业的数
字化水平，助力传统行业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但在
不断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应构建有效的安
全网以防止“数字鸿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冲击。

( 三) 持续优化灵活就业生态，不断促进新型
劳动关系健康发展

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岗位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于我国劳动就业形
态的发展及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此次疫情中，数字经济下的各种灵活就业
岗位吸纳了大量闲散的劳动力，有效缓解了就业压
力，展现出强大的 “蓄水池”作用。因此，政府应
继续激励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更多的灵活
就业岗位。然而，灵活就业形式不同于传统的雇佣
劳动形式，其的发展呈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多样性
和不稳定性，加之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远跟不上数
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互联网下的灵活就业群
体与平台企业之间容易发生劳动纠纷，造成劳动者
权益受损。为此，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研
究制定不同于以往标准就业体系的非标准劳动关系
体系，明确劳动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完
善与灵活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现有的社会保
障体系主要是针对标准就业情形，而对于灵活就业
中呈现的非标准劳动情形则没有相关规定，这也导
致了“网约工”在发生意外后，其劳动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政府应扩大社会保障所覆盖的范围，将数
字经济催生的新劳动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的对象
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险种及灵活就业
形式，灵活设计参保条件及缴费标准，切实保障灵
活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不断提高社会保险服务水
平，促进构建和谐的社会劳动关系及合理的收入分
配格局。

五、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推

动着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革，并对我国收入分配格
局产生重大影响。通过理论分析，以数据这一关键
要素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性影响。但研究存在不足:

第一，由于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发展、劳动力流
动等趋势的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对传统型劳动力的
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网约车平台的出现起
初会对传统出租车司机造成较大的就业挤压，但后
期传统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借助网约车平台转而从事
网约车司机; 淘宝、外卖平台的出现一开始会在一
定程度上冲击实体企业，使得传统就业者面临失业
的风险，但随着实体企业纷纷转入线上经营模式，

又会促使处于传统岗位的劳动者实现灵活就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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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型劳动力和数字型劳动
力的划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从传统型
劳动力和数字型劳动力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总效应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 200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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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Labor Income Share

QIU Yaqi，YI Xiaoli

(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7，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in task of“solidly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requir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in China be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nd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be more perfect. Digital economy influences traditional labor force and digital labor force through
data，and thus triggers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demand structure，the labor post supply structure，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the income structure，and produces negative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and optimiz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develop and exp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ecolog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labor income share; logical premise; mechanism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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